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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书上“被签名”，背上 9 万糊涂账

大舅哥为贷款坑了妹夫
3 月 14 日，市民周永梓在忐忑中盼来了河东区法院的判决书，判决公证机构承担

因过错给周永梓带来的损失。困扰了他近两年的烦恼终于尘埃落定。

莫名为人担保贷款

事情追溯到 2009 年 7 月底，周

永梓突然接到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

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及罚款决定

书，申请执行人是中国农业银行临

沂市河东区支行。“我当时一头雾
水，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河

东区人民法院划拨了周永梓的银行
存款 88893 . 51 元。

万分着急的周永梓，随即到河

东区人民法院核实，这才知道河东

法院是依据河东区公证处的公证书

作出的执行。原来，2006 年 3 月底，

孟祥君和周永梓为张洪申担保在河

东农行贷款 35 万元，并进行了公

证。到了还款日期，张洪申仍没有履

行还款义务。依照法律约定，担保人

周永梓有连带还款义务。

“张洪申是我大舅哥，可他从没

提过贷款这事。我也没给任何人提

供过担保，更没在什么公证书上签
过字。”时隔近两年，周永梓仍然感

到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后打电话给

张洪申，他还不肯承认，两家人自此

也停止了走动。

被人冒名在公证书上签字

问题就出在公证书上，周永梓

找到河东区公证处讨要说法。

周永梓拿出复印的公证资料给

记者看。一份名为“对保证人的询问
笔录”上这样写道：

“申请公证是自愿的吗？对合同

条款清楚吗？”

“是！清楚！”

“你为谁的借款做担保，是自愿

担保吗？”

“张洪申，是。”

“担保金额是多少？担保责任清
楚吗？”

“叁拾伍万，清楚。”

最后在保证人一栏签名“周永
梓”。

周永梓咨询了律师，这份询问
笔录是要他在现场并亲自签名的，

“我既没到现场，也从没签过字，那

个签名根本不是我写上去的。”周永
梓一次次找到公证处，对方一次次

推诿，要么找不到人，要么不接电

话。

周永梓手中还有一份个人借款

合同的复印件，合同书上每隔一页

都有他的签名并按有手印。周永梓

又找到当时河东农行放款给张洪申

的办事员，对方却一直避而不见。记

者对照了一下周永梓手中的两份签
名，笔迹完全不同。

无奈的周永梓只好一纸诉状将

河东区公证处与河东农行告上法

庭。

“签名”成为争辩焦点

河东区法院受理案件后，2010

年 3 月、5 月两次开庭审理。签名成
为各方争辩的焦点。

河东公证处辩解，接受借款申

请后认真审查了有关证明材料，认

为申请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

充分，申请公证事项合法。并请求驳
回周永梓的诉讼。

河东农行则辩称，是周永梓带

着身份证到农行并在借款合同上签
字的。

河东区法院请来日照浩德司法

鉴定所对“周永梓”签名及手印进行
鉴定，鉴定结果为：《个人借款合同》

和《对保证人的询问笔录》中“周永
梓”的签名及捺印均不是周永梓本

人所写、所捺。

据此，河东区法院做出判决：公

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

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河东区公证处应当及时赔

偿周永梓 88893.51元及相应的利息。

3月16日下午，记者拨通了河东

区公证处一位王姓负责人电话，他

表示会考虑上诉，其他不便多说。

文/本报记者 林伟伟 通讯

员 张洪波

市排水处网式排查 18米以下道路

损坏、丢失的雨水井盖井盘统一更换

本报 3 月 16 日讯

(记者 范磊贤 通讯员
乔淑琴)记者从临沂市住建

委了解到，目前临沂市排水

处对市区排水设施进行全

面疏通，检修排水设施，确

保今年汛期市区防汛排涝

安全。截至目前，已清挖雨
水井 3600 座，绞拉雨水管

道 20000 米，处理积溢水点

68 处，更换市区道路破损、

丢失的井盘井盖 200 余套，

检修闸坝 40 个。

临沂市排水处计划今年

2 月至 6 月汛前时间，对全

城雨水井清挖一遍，重点路

段排水管道疏通绞拉一遍，

确保排水管网畅通；对市区

所有道路特别是 18 米以下
道路开展网式排查，处理积

溢水点，对损坏、丢失的雨水

井盖井盘统一更换，确保市

民出行安全；对市区解放路、

通达路、沂州路三座泵站全

面检修，进行泵室和桥底进

水口清淤，确保汛期泵站正
常工作；对河道闸坝进行检

修，确保闸坝启闭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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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全省首次实行分数考核

所记成绩可跟服刑人员到监狱

本报 3 月 16 日讯

(通讯员 葛绪堂 肖怀东

记者 胡志英)为了更科学
地管理看守所在押人员，临

沂市看守所实行了对在押
人员的分数考核办法，受到

在押人员的欢迎。这在全省

尚属首次。

临沂市公检法司近日

联合下发了《全市看守所在

押人员计分考核办法 (试

行)》和《临沂市检察机关对

全市看守所在押人员计分

考核同步监督检察办法》。

据了解，分数考核实施

后，对于在押人员的考核更

加细致科学，而不像原来那

样只是笼统的好或者坏。被

判刑的在押人员，这些考核

分数将跟着在押人员到监

狱，继续考核，作为是否减

刑的依据。也就是说，监狱
服刑人员的考核，不仅是在

监狱，从看守所就开始了，

公平公正地保障了在押人

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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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吨”遥控变“小吨”

被罚被拘

本报 3 月 16 日讯 (通

讯员 隽明语 记者 王

健)16 日凌晨，京沪高速公路

青驼收费站查处两辆支顶逃

费货车。两车安装的 4 个液
压顶不仅全部被拆掉，车主

在补交 3760 元通行费的同

时，也受到治安拘留的处罚，

两辆车还被收费站列入“黑

名单”，进行长期监控。

16 日凌晨 6 时 20 分，

天刚朦朦亮，两辆车牌号均
为临沂河东籍的斯太尔货

车，分占两个车道，采取支

顶方式来减轻车载重量，企

图达到少缴通行费的目的。

不料该车过秤时不断出现
停顿、车头起伏、行驶缓慢

等支顶所具备的异常特点，

被值班稽查人员识别，上前

逮了个正着。

“车辆安装液压顶进行

逃费，是当前比较常见的逃

费方式，但是装载 90 多吨，

支掉 30 多吨，逃掉绝大部分

通行费，而且两辆车一起支

顶来分散收费人员注意力的

行为，都是不多见的。”青驼

收费站工作人员说。

第一辆车称重为 61 吨，

超限 24 .5%，缴纳通行费 460

元；第二辆车称重为 52 . 6

吨，超限 7 . 3%，缴纳通行费
240元。在青驼过磅点监督称
重时，第一辆车过磅重量为

90 .45吨，超限 84.6%，应缴纳

通行费 2230 元；第二辆车过

磅重量为 90 . 22 吨，超限

84 .1%，同样缴纳通行费 2230

元。如果作弊成功，所交通行

费只是应缴费的一个零头，

第二辆车才是应缴费的近十

分之一。

经民警和收费稽查人

员现场查验，每辆车分别于
车体后轴组安装了两个大

型液压顶，周围全部用黑皮

布遮盖隐藏。过完磅、补过

费后，车主即因扰乱收费秩

序被公安民警带走。


